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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2026年“一院（校）帮一区”
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科技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我市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推广应用，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撑热带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建立“一院（校）帮一区”帮扶机制，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走新时代中国特色农业科技现代化之路，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本着“服务三农、注重实效”的原则，全力构建“政府+科研+农民”的发展格局，充分发挥院校在人才、技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全市农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社会效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 主要任务
依托全国各大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充分发挥人才、科技等核心要素资源的服务效能，推动实验室学术研究成果下沉至田间地头。通过筛选适宜本地发展的优势农业品种，实施“首引、首育、首种、首推”工程，打造一批新品种示范展示基地。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及我市工作要求，深入开展“一院（校）对一区”科技助农行动。通过前期深度调研，精准对接各区（含育才生态区）民情农情实际需求，推动院校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将科研产品培育成为各区（含育才生态区）的特色致富产业。
　　聚焦农业企业、基层组织、经营主体及新农人等服务对象，系统提供业务咨询、技术支撑、技能培训、示范推广等全链条服务，打造一批院校与各区（含育才生态区）深度合作的示范项目及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样板工程，为全市乡村振兴工作强化技能人才支撑、注入科技动能。
3、 实施内容
（1） 审查遴选
　　市农业农村局科技主管部门收到项目申请材料后，对申报项目进行形式审查。审查内容包括申请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的资格条件等。组织相关领域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对通过形式审查的项目进行评审。专家评审主要从项目的技术创新性、成果成熟度、推广使用性、实施方案可行性、预期效益、承担单位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提出评审意见和建议。各区（育才生态区）拟遴选5个项目，共计遴选25个项目。
（2） 示范推广
各区（育才生态区）联合各院校建立科技示范基地，通过现场观摩、现场示范，开展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等示范推广工作。
（3） 产业策划
    各区（育才生态区）联合各院校建立项目库，深入分析本区优势资源禀赋、产业发展特点、资金保障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的需求拟定项目清单。项目要经过区农业农村局审查核实、组织研究、出具意见后列入项目库，并鼓励各院校科技成果优先在对应区转化。
4、 保障措施
（1） 加强政策支持。出台相关政策，明确相关职责、成果转化机制及服务流程，为院地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2） 加强资金保障。设立专项项目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整合各项市级财政涉农资金，各区（育才生态区）要积极争取财政资金，加大资金投入，确保科技助农工作顺利实施。
（3） 加强宣传总结。各区（育才生态区）要指定专人负责信息统计，并建立工作台帐，并注重总结宣传，通过媒体宣传典型案例、典型模式，于每年5月30日及11月30日报送工作总结至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科。
（4） 严格资金管理。各项目实施单位要严格按照项目管理和财务规定有关要求，加强资金监管和廉政风险防控，做到资金专款专用，确保资金安全和规范使用。





